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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表彰2017—2018年度

“精神文明创建先进个人”的决定

在 2017—2018 年度，学院党委组织精心组织，分阶段、

有步骤地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、富有特色、成效显

著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大力支持太原市创建文明城市相关

工作，涌现出了众多先进典型，营造了更加良好的成才和育

人环境，有力推进了学院工作的开展。为弘扬先进、传播经

验，促进学院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再上新台阶， 根据学校《关

于对我校 2017—2018 年度文明集体和文明个人进行评比表

彰的通知》，结合群众推荐意见，经学院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，

对评选出的吴喜慧、李红峰、樊贵莲、张国栋、罗俊峰、李

亮山、李春燕、郭凌燕、张瑜、赵丹、李霞、王琼等 12 名

院级文明个人进行表彰，在此基础上推荐张瑜、赵丹等 2 名

同志为校级文明先进个人。希望全院教职工以先进为榜样，



立足本职，再接再厉，开拓创新，为学院美好的明天贡献力

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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